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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修专业招生计划

学院 法学院 专业名称 法学 修读类别 辅修

报 名与

修读要求

从2025级非法学专业普通全日制在籍本科生中招生。凡第一学期课程成

绩平均绩点达到3.0及以上，能认真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无考试违纪作

弊记录者，均可报名。

基本学制三年。

招生人数
招生人数：120人，其中校内90人，跨校30人，录取时可根据校内外报名

情况适当调配。

上课时间 ☑周五晚 ☑周六全天 ☑暑假 学制 三 年

学分
48分（跨校学生：

40学分）
收费标准 150 元/学分 预计总学费 7200元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系统掌握法学理论和实践知识，具备海运法律和业务知识特

长，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特别是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

、海事司法部门、航运法律服务机构、航运企业和保险企业水险部门从事法

律和商务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颁发证书
符合我校辅修专业教育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可颁发辅修专业证书或授予

辅修学士学位，证书及学位信息均可在学信网查询、认证。

专业特

色与优

势

法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梯队结构合理，现有专任教师65人，其中教授15
人，副教授19人。多名教师是我国《海商法》《港口法》等航运法律、法规
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海商、海事司法解释的主要起草人，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
参与《联合国全程或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即《鹿特丹规则》和
《北京船舶司法拍卖公约》等国际公约的制定，并长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交
通运输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等单位的重大航运法律与政策以及上海国
际航运中心建设、上海自贸区及临港新片区建设提供决策咨询意见。

法学院设有“吴淞航运大讲坛”，邀请海商法理论界、实务界知名专家
定期开讲，辅修专业学生可自由参加。

其他宣

传内容

上海海事大学在1985年就设立了本科国际经济法（海商法）专业，多年

来始终保持鲜明的法学、航运、外语多学科融合特色，海商法教学居于国内

领先地位。2020年法学本科专业入选教育部首批“双万计划”暨国家级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2022年入选上海市首批涉外法治人才教育培养基地；2023

年入选教育部首批国家级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创新基地（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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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计划所涉课程如有调整，将会在我校教务处网站上实时更新。

教学计划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

学

科

基

础

课

刑法与刑事诉讼法 考试 2

民法 考试 2

法理学 考试 2

宪法 考试 3

民事诉讼法 考试 3

中国法制史 考试 3

国际法 考试 4

经济法 考试 4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考试 4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考试 4

国际私法 考试 4

专

业

必

修

课

班轮运输实务与法规 考试 4

国际贸易法 考试 5

海事法 考试 6

租船运输实务与法规 考试 6

海上保险法 考试 6

专业选修课

（选修4门）

船舶物权 考查 5

证据法 考查 5

海关法 考查 6

法律经典著作阅读 考查 6

物流法概论 考查 6

实践教学环节 毕业论文 考查 7

跨校修读我校辅修专业学生及我校修读辅修专业且主修专业和辅修专业学士

学位授予类型相同的学生无需参加毕业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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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修专业招生计划

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专业名称 会计学 修读类别 辅修

报名与

修读要求

从2025级非会计学专业普通全日制本科生中招生。凡第一学期课程成绩

平均绩点达到2.50及以上，能认真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无考试违纪作弊

记录者，均可报名。

基本学制三年。

招生人数
招生人数：120人，其中校内90人，跨校30人，录取时可根据校内外报名

情况适当调配。

上课时间 ☑周五晚 ☑周六全天 ☑暑假 学制 三 年

学分
48 分（跨校学生：

40学分）
收费标准 150 元/学分 预计总学费 7200元

培养目标

本专业主要针对非管理类学生，培养掌握系统经管基础知识及会计、审

计、税务专业理论，能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问题，具有全球视野和社会责任

感的复合型管理人才，能胜任在工商和金融企业、政府机关以及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等机构从事会计实务以及相关工作。

颁发证书
符合我校辅修专业教育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可颁发辅修专业证书或授予

辅修学士学位，证书及学位信息均可在学信网查询、认证。

专业特

色与优

势

上海海事大学财会类学科具有深厚的办学传统与鲜明的办学特色，是新
中国成立之后最早的一批高等会计人才办学单位，也是中国港航界高级财务
管理人才的摇篮。现有专任教师28人，其中教授3人，副教授5人，博士研究
生22人，占全部教师比重约80%。

经济管理学院的会计学专业经过多年探索，取得了丰硕的办学成果，成
为上海应用型会计专业人才培养基地，具有鲜明“物流+港航”特色，也培
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受到广泛好评。在港航物流业，大量校友具备为专业
建设提供兼职教师、实习基地等便利条件的能力。虽然目前全国实行了统一
的企业会计准则，但港航物流业的会计处理有自己的特色，而这正是其它学
校的会计学专业所不具备的。因此，在培养港航物流特色高级应用型会计人
才方面，本专业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经济管理学院设有“滴水湖经济与管理论坛”，邀请管理学理论界、实
务界知名专家定期开讲，辅修专业学生可自由参加。

其他宣

传内容

上海海事大学在1963年就设立了本科会计学专业，多年来始终保持鲜明

的会计学、航运、物流多学科融合特色。悠久的办学历史，也形成了一支非

凡的校友队伍，特别是在港航物流领域有着较大的影响，为行业发展做出了

贡献，得到社会的高度认可。2021年会计学本科专业入选教育部“双万计划

”暨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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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计划所涉课程如有调整，将会在我校教务处网站上实时更新。

教学计划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

学科基础课

基础会计 考试 2

管理学 考试 2

税收学 考查 3

专业必修课

中级财务会计（一） 考试 3

中级财务会计（二） 考试 4

成本会计 考试 4

财务管理 考试 4

审计学 考试 4

外国会计选读 考查 4

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 考查 4

管理会计 考试 5

高级财务会计 考试 5

财务软件应用 考查 5

国际会计 考试 6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 考查 6

智能商业分析 考查 6

实践教学环节 毕业论文 考查 7

跨校修读我校辅修专业学生及我校修读辅修专业且主修专业和辅修专业学士学位授

予类型相同的学生无需参加毕业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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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修专业招生计划

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专业名称 金融学 修读类别 辅修

报 名与

修读要求

从2025级非金融学类、经济与贸易类专业普通全日制本科生中招生。凡

第一学期课程成绩平均绩点达到2.30及以上，能认真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

，无考试违纪作弊记录者，均可报名。

基本学制三年。

招生人数 招生人数：60人，本校和跨校名额录取时可根据校内外报名情况适当调配。

上课时间
☑周五晚 ☑周六全天 ☑暑假 学制 三 年

学分
48 分（跨校学生：

40学分）
收费标准 150 元/学分 预计总学费 7200元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较系统掌握经济学基本原理和金融学理论知识与业务技能，

了解国际航运与物流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具有良好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能

在银行、证券、保险以及国际航运与物流等相关企事业单位及政府机构、科

研院所工作的海运金融领域复合型高级人才。

颁发证书
符合我校辅修专业教育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可颁发辅修专业证书或授予

辅修学士学位，证书及学位信息均可在学信网查询、认证。

专业特

色与优

势

金融学专业始建于1994年，1999年改为金融学专业，2009年发展为金融
学专业，2017年获批金融学二级硕士点，2024年获批金融专业硕士学位授权
点。专业依托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和临港新片区建设需求，突
出港航方向金融优势，围绕航运金融、港航物流金融、绿色金融、金融科技
、航运保险、船舶投融资与金融衍生品等领域开展复合型人才培养。专业现
有专任教师14人，其中教授3人、副教授4人、讲师7人，教师均具有博士学
位，全部具有海外博士学位或海外访学经历。

本专业课程兼顾金融学基础理论、港航产业特色知识和行业实践能力培
养，并新增人工智能、量化金融等方向内容，帮助学生理解金融市场与港航
产业联动机制，提升数据分析、量化思维和跨学科应用能力。

其他宣

传内容

本年度特色：辅修学生可优先参加经济管理学院金融专项班相关培养活

动，并有机会参加上海期货交易所、各大银行、保险等机构及临港新片区港

航、金融企业实习实践，在真实金融与港航产业场景中提升职业认知和实践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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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计划所涉课程如有调整，将会在我校教务处网站上实时更新。

教学计划表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考核方式 开课学期

学

科

基

础

课

微观经济学 考试 2

统计学 考试 2

宏观经济学 考试 3

海运技术与文化基础 考查 4

Python金融数据分析 考查 5

计量经济学 考试 6

专

业

必

修

课

财政学 考查 3

保险学 考试 4

国际金融学 考试 4

航运碳交易与金融衍生 考试 4

航运金融学 考试 4

金融市场学 考查 4

海运地理学 考查 4

商业银行业务管理 考查 5

金融工程学 考查 5

经济应用文写作 考查 6

证券投资学 考查 6

国际航运经济学 考查 6

实践教学环节 毕业论文 考查 7
跨校修读我校辅修专业学生及我校修读辅修专业且主修专业和辅修专业学士

学位授予类型相同的学生无需参加毕业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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